


第三十七届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预申报问答
1.奖项是如何设置的？
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个等级，其中特等奖每届授奖成果不超过5项，一等奖（含特等奖）50项，二等奖100项，三等奖150项。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社会科学学科新秀奖每届表彰名额均不超过10名。
2.哪些成果可以申报优秀成果奖？
发表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核准公开发行的报刊期刊的社科领域的文章或印刷出版的著作；
经副省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或主体内容被省部级以上党政部门采用的智库成果（须有批示或采用的原件物证）；
设区市党政主要领导批示且取得重要应用成果的智库成果经设区市党委政府推荐亦可申报。
3.成果时限是怎么规定的？
申报成果应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重点是前五年来（截至申报通知发布之日止）符合申报要求的成果。
著作类成果以版权页版次时间为准；论文类成果以正式发表时间为准；未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成果以首次批示或采纳时间为准；多卷本著作待出齐后一次性申报，以最后一本著作出版日期为准。
4.申报人人事关系是否必须在山东？
凡人事关系隶属省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或与上述单位签署聘用协议且在协议期内人员及其社科研究成果（成果署名单位为我省教学科研单位）均可申请参加省社科奖评选。人事关系调入山东省前，成果署名单位为省外单位的成果不在申报范围。
5.哪些单位具有推荐资格？
设区市社科联、普通高等院校社科联、省直单位和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为归口推荐单位，集中推荐申报。普通高等院校社科联、省直单位对所报成果进行资格审核和政治方向审查并出具意见，直接报省评奖办。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对所报成果进行资格审核和政治方向审查并出具意见，经省社科联社团部审核把关后，报省评奖办。职业院校、独立院校、所列名单之外的民办高校、未成立社科联的普通高校及其他单位对所报成果进行资格审核和政治方向审读并出具意见，经所在的设区市社科联审核把关后，由各设区市社科联推荐报省评奖办。
6.申报优秀成果奖如何选择等次？
实行等次制申报，申报者应当合理选择申报奖种和等级。关于申报等级：可选择“一等奖”“一等奖或二等奖”“二等奖或三等奖”。如选择申报“一等奖”，项目只可能评为一等奖或不授奖；如选择申报“一等奖或二等奖”，项目可能评为一等奖、二等奖或不授奖；如选择申报“二等奖或三等奖”，项目可能评为二等奖、三等奖或不授奖。评审落选项目不降级参评。特等奖在一等奖获奖成果中推选产生，不能直接申报。
7.申报成果学科分组是怎样设置的？
设置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组、经济学组、管理学组、政治学组、法学组、哲学社会学组、文学语言学组、教育学组、历史学组、文化“两创”成果组、交叉学科组、智库研究成果组、社科普及成果组等13个学科组。需根据成果学科归属选择相应学科组，对填报不规范的，省评奖办有权进行调整。
8.哪些成果可以选择交叉学科组申报？
交叉学科组成果的主要研究对象须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成果。
9.哪些成果可以选择智库成果组？
智库成果组成果须为经副省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或主体内容被省部级以上党政部门采用的智库成果（须有批示或采用的原件物证）；或经设区市党政主要领导批示且取得重要应用成果的智库成果经设区市党委政府推荐亦可申报。不包括公开出版（发表）的著作和论文。
10.哪些成果不能申报？
（1）副司局级（含）以上领导干部及其科研成果不在申报范围，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研究机构、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人员除外（但成果需在上述单位任职期间产生）。
（2）已获省部级及以上奖励的成果和相当于省部级奖励（如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薛暮桥价格研究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等）的各类成果，不再重复表彰。
（3）已通过课题报告形式申报省社科奖获奖的成果，该课题的其他阶段性成果不在申报范围。
（4）存在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问题的成果，违反学术规范或者著作权存在争议的成果。
（5）成果作者违反法律法规、党纪政纪、师德师风，受到惩处的。
11.每位申报人可以申报几项成果。成果奖和突贡奖、新秀奖能兼报吗？
每位申报人只能申报一项署名为第一作者的成果。 已申报本届成果奖的，也可同时申报突出贡献奖或学科新秀奖。
12.已故作者的成果如何申报？
已故作者的成果，申报权属于其成果的法定继承人。经法定继承人同意，其独立完成的成果，可由作者生前所在单位提请申报；其作为第一署名人的合作成果，可由第二作者或其他作出主要贡献的作者申报。
13.以单位、团队、课题组名义署名的成果，如何填报？
（1）成果以单位署名的，须以单位具名申报。
（2）以团队、课题组名义署名的成果，可由团队、课题组负责人申报，同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以团队、课题组、机构名义署名的成果，均以发表、出版、编报时的署名为准。
14.署笔名的成果如何申报？
署笔名的成果，需由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出具材料，证明成果作者确为申报者本人。
15.本届申报还需要提交纸质材料吗？
本届评奖推行全流程线上办理，除涉及国家安全和不宜公开的成果外，奖项申报、资格审核、评审、公示等均全流程线上办理，减少不必要的证明材料，最大限度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16.著作的顾问、编委、主审等具有申报权吗？
不具有。
17.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成果是否需要网上填报？
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成果直接授予一等奖，并推荐参加特等奖评选。需要从网上进行申报，直接选择一等奖级别。
18.第一作者人事关系调离山东的成果能否申报？
第一作者人事关系调离山东的多人合作成果，可由第一署名人以外做出主要贡献的作者，征得第一作者同意并出具证明后申报。独立作者在我省工作期间完成的成果，申报后调离我省的，该成果可以参评，申报前调离我省的，不再受理该成果申报。
19.第一作者人事关系在省内调动的，应该如何申报，推荐单位怎么选择？
成果发表或出版时所署单位与申报时申报者所在单位不一致时，需出具所署单位同意申报的证明。申报者省内工作单位发生变动时，如果能够确定该成果全部是在调动之前的单位完成的，原则上应由该单位进行申报并署名；如果能够确定该成果是在调动前后两家单位共同完成的，应由两家单位共同署名，具体申报及单位排序由作者和两家单位共同商定，同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20.丛书和多卷本著作如何申报？
多人合作的同一 CIP 数据核字号的系列丛书，只能作为整体申报。多人合作的不同 CIP 数据核字号的系列丛书，须以其中独立完整的著作单独申报。版权页“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处作者为同一人的多卷本著作，只可申报一次，可以整套申报（以最后一本出版时间为准），也可以单册申报。有核字号(CIP)的论文集可视同著作申报。
21.往届参加过省社科奖会议评审的未获奖成果是否能够申报？
不可申报，从推荐单位推出的成果参加过省社科奖专家会议评审的不在申报范围。
22.本届社科奖评审对青年社科工作者有哪些扶持政策？
本届社科奖拟进一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在此前省社科奖二、三等奖预留10%青年指标（40周岁以下青年成果）做法基础上，将进一步增加指标，为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23.突出贡献奖、学科新秀奖何时申报？
本次预申报只组织成果的填报，突出贡献奖、学科新秀奖待正式通知发布后再行申报。




